
SKDC(M)文 件 第 99/08 號  
 

西 貢 區 議 會 備 忘 錄  
西 貢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工 作 報 告  

 
 西 貢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（ 委 員 會 ） 二 ○ ○ 八 年 第 六 次 會 議 已 於      
二 ○ ○ 八 年 十 月 二 日 舉 行 。 會 上 討 論 的 主 要 事 項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
要 求 在 將 軍 澳 唐 俊 街 與 至 善 街 交 界 過 路 處 增 設 交 通 燈  

2. 委 員 會 要 求 運 輸 署 先 引 入 可 行 的 短 期 措 施 以 提 升 該 交 界 處 的 安 全，並 與 土 木

工 程 拓 展 署 進 一 步 商 討，盡 快 開 展 在「 將 軍 澳 市 中 心 南 部 及 調 景 嶺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」

中 與 交 界 處 相 關 的 工 程 和 加 設 交 通 燈 。  
 
要 求 盡 快 展 開 南 豐 廣 場 及 連 理 街 接 駁 天 橋 的 改 善 工 程  

3. 委 員 會 建 議 為 上 述 天 橋 及 區 內 相 類 似 的 天 橋 進 行 密 閉 工 程，為 市 民 提 供 一 個

更 好 的 設 施 ， 並 會 與 有 關 代 表 就 上 述 工 程 作 出 跟 進 。  
 
要 求 盡 早 於 景 嶺 路 (真 道 書 院 外 )巴 士 站 增 設 上 蓋  

4. 運 輸 署 已 批 准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在 上 述 巴 士 站 增 設 上 蓋。委 員 會

請 運 輸 署 在 下 次 會 議 上 報 告 有 關 工 程 的 施 工 日 期 。   

 

要 求 即 時 綠 化 及 堵 塞 唐 德 街 一 號 迴 旋 處 中 的 石 壆 欄 缺 位  

5. 委 員 建 議 運 輸 署 為 上 述 迴 旋 處 進 行 綠 化 和 堵 塞 位 於 迴 旋 處 及 中 央 分 隔 欄 之

間 的 夾 縫 位， 以 提 升 道 路 安 全。 此 外， 委 員 會 邀 請 運 輸 署 一 同 前 往 上 址 進 行 實 地

視 察 ， 深 入 了 解 該 處 的 實 際 環 境 及 交 通 狀 況 。  
 
要 求 唐 明 街 的 巴 士 候 車 站 (尚 德 商 場 對 面 )增 設 上 蓋  

6. 運 輸 署 會 與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跟 進 在 上 述 巴 士 站 加 設 上 蓋 的 可

行 性 。  
 
要 求 運 輸 署 研 究 改 善 景 嶺 路 右 轉 翠 嶺 路  

7. 運 輸 署 表 示 若 在 該 路 口 容 許 車 輛 右 轉，會 構 成 危 險。但 會 再 研 究 其 他 的 可 行

性 。 委 員 建 議 運 輸 署 可 考 慮 採 用 讓 線 、 減 速 和 提 早 收 窄 影 線 等 方 法 配 合 。  
 
西 貢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 


